
MBGS-2020-024

梅 州 市 发 展 和 改 革 局

梅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文件

梅市发改价格 〔⒛20〕 331号

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 梅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调整梅州城区自来水价格的通知

梅州粤海水务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调整梅州城区自来水价格实行自来水价格与原

水、水资源价格联动的请示》(梅粤水务 〔⒛19〕 19号 )收悉。

为进一步理顺水价构成,提高全社会节约用水意识,促进供水企

业持续健康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经市人民政

府同意,现就调整梅州城区自来水价格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简化用水价格分类

根据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快推进简化水价分类工作的



通知》(粤发改价格函 〔⒛ 19〕 3253号 )规定,将现行居民生活

用水、工业用水、机关事业用水、经营服务用水和特种行业用水

5类水价简化为居民生活用水、非居民生活用水和特种用水 3类

水价。

特种用水主要包括洗浴、洗车用水。

二、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价制定原则和阶梯水量

(一 )居 民生活用水实行阶梯式计量水价。按国家政策相关

规定分为三级,级差为 1:1.5∶ 2。

(二 )居 民生活用水中的集体用户 (含执行民用水价的优惠

对象 )按一、二、三级平均价格制定。

(三 )阶梯水价的水量标准 (户 /月 ):第 一级为冗 立方米以

下 (不含 26立方米 ),第二级为冗 立方米以上 (含 冗 立方米 )

至 36立方米以下(不含 36立方米 ),第 三级为 36立方米以上(含

36立方米 )。

(四 )阶梯水价的水量标准按每户家庭平均用水人口4人核

定,超过 4人的家庭,可根据实际人口核增水量基数。每增加 1

人,可在各级水量上限基础上相应增加 6立方米。属于此类用水

户,本地居民凭居民户口薄、非本地居民凭房屋租赁合同到梅州

城区自来水供水企业申请办理核增手续。

三、对市辖区实行非居民用水超定额、超计划累进加价制度

和淘汰类、限制类企业高额累进加价政策

(一 )非居民用水超定额、超计划累进加价制度。对月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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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超过 1万立方米的非居民用水大户开展计划用水 ,实行超定额、

超计划累进加价管理。单位用户超定额、超计划用水的,用 水单

位除按计量的水量缴纳非居民用水所对应的行业基本水费外,对

超定额、超计划用水的部分按用水类别和超计划用水幅度,按累

进级数分为四级:第 一级定额范围内按基准水价收费;第二级的

水量按基准水价加收 1OO%征 收;第 三级水量按基准水价加收

150%征收;第 四级水量按基准水价加收⒛0%征收。

(二 )限制类、淘汰类企业高额累进加价政策。对限制类、

淘汰类企业用水实行高额累进加价。加价额在非居民用水超定额、

超计划累进加价各级的基础上,分别加收 10%征收。

(三 )用 水量分级。第一级水量基数为定额水量;第二级水

量为超计划或者超定额用水不足 ⒛%(含 ⒛%)的部分;第三级

水量超计划或者超定额用水⒛%以 上不足 硐%(含 们%)的部分 ;

第四级超计划或者超定额用水们%以上的部分。

(四 )基数定额水量的核定、计收方式及收费的管理使用。

基数定额水量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根据梅州市水资源状况,结

合企业的生产、经营用水实际情况,对 照 《广东省用水定额》

(DB44/T1461_⒛ 14),按规定核定;用 水量以季度为周期抄表

并结算水费;收费收入全额上缴市财政,实行
“
收支两条线

”
管

理;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务局、市工业和信
`惑

化局根据自身职责

协助做好有关工作。

四、调整后梅州城区自来水销售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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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生活用水基价 2.10元 /立方米,第二级水价 3.15元/立 方

米,第三级水价 4.20元 /立方米;居 民生活用水的集体用户水价

2.” 元/立 方米。非居民用水价格 2。∞ 元/立 方米。特种用水价格

4.50元 /立 方米。水价调整分两步实施 (详见附表 )。

城市消防、环卫、绿化用水按成本价 1。胼6元 /立方米计收。

五、对特殊群体实行用水优惠

梅州城区烈属、五保户、孤寡老人、社会救济户及经有关部

门认定的特困职工家庭生活用水,每户每月给予免收 5立方米水

费的优惠措施。上述用户凭有效证件到梅州城区自来水供水企业

办理相关优惠手续。超过 5立方米的用水量按居民生活用水阶梯

水价计费 (5立方米免费水量同样计入第一级用水基数 )。

六、建立自来水销售价格与购原水价格或缴交水资源费联动

机制

当梅州城区自来水供水企业购原水价格或缴交水资源费发生

变化时,梅州城区自来水销售价格同时启动同向联动调整机制。

启动条件。当梅州城区自来水供水企业购原水价格或缴交水

资源费发生变化时,市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根据购原水价格或缴交

水资源费变化情况,对梅州城区自来水销售价格进行核定,并进

行同向调整。

七、自来水价格调整时间

自来水价格分两步调整,居 民生活用水第一步调整价格从

⒛21年 4月 1日 (抄见水量 )起执行;非居民生活用水和特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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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第一步调整价格从⒛21年 7月 1日 (抄见水量)起执行;第二

步梅州城区自来水价格调整时间分别延后 1年起执行。

本通知自⒛20年 11月 1日 起执行,有效期 5年。

公开方式 :主动公开

抄送:省发展改革委,市府办,梅江区人民政府、梅县区人民政府,市

水务局、工业和信
`息
化局、生态环境局、财政局、市场监管局。

2020年 10丿日 29 日印爿之

年1o昀

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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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m3

用水类别

现行价格

提价额

第一步调整 第二步调整

备注

基本水价 提价额 基本水价 提价额 基本水价

居民生活用水

第一级 1.84 0.26 0,13 1.97 0.13 2,10

第二级 2.34 0.81 0.41 2.75 0.40 3.15

第三级 2,84 1.36 0.68 3.52 0.68 4.20

钠 罔户 1.91 0.31 0.16 2.07 0.15 2.22

非居民

用水

工业用水 2,03

均价

2.35

均提价额

0,64

0,48 2,51 048

2.99机关事业用水
2.46 0.27 2.73 0.26

经营服务用水

特种用水 3,74 0.76 0.38 4.12 0.38 4.50

附件

梅州城区自来水价格调整表

说明 1。 水价分两步调整到位 (第 二步 1年后执行 )。

2.居 民生活用水实行阶梯式计量水价,分为三级,级差为 ⒈1.5∶ 2。

3.居民生活用水中的集体用户 (含执行民用水价的优惠对象 )按一、二、三级平均价格制定。

4.阶梯水价水量标准 (每户每月):第一级为%立 方米以下 (不含冗 立方米 ),第二级为 26立 方米以上(含 %立方米)

至 36立方米以下 (不含 36立方米 ),第三级为 36立方米以上(含 36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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